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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政发〔2017〕91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、天目湖旅游度假区、溧

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《溧阳市城区危险住房解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市政府

第10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 阳 市 人 民 政 府 

2017年11月11日 

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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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《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》（建设部令第129

号）、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切实做好城市既有房屋安全管理

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建房管〔2017〕23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切实保

障危房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内国有土地上鉴定结论为危房，无加固、

维修价值，不具备重建条件，已纳入市年度解危计划的危险住宅

房屋（不含村民自建住宅）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根据“房屋产权人是房屋安全责任人；房屋属于国家或者集

体所有的，管理单位是房屋安全责任人；房屋产权人下落不明或

者权属不清的，房屋实际使用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房屋安全责

任”的房屋安全管理责任要求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解危实施方

案对城区危险住宅房屋实施解危。 

三、主要措施 

（一）解危方式。 

采取异地产权成本置换和货币置换两种方式对危房实施解

危，具体方式由产权人自主选择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腾空签约解

危的予以适当优惠奖励。经产权成本置换或货币置换后，被解危

房屋产权（含土地使用权）归市政府所有并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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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异地产权成本置换。 

由市政府通过异地调剂安置房源作为解危置换房源。危房产

权等面积部分按安置房综合成本价（不含土地成本）结算，置换

房源超出危房产权面积部分按市场均价实行“一房一价”结算。

置换房源在商品住宅小区内的，市场均价以市发改委核定的小区

住宅商品房销售备案均价为准；纯安置小区的，市场均价以市场

评估价为准。 

在解危公告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并腾空房屋解危的，等面积

部分、超面积部分予以适当优惠。 

2．货币置换。 

选择货币补偿方式解危的，按危房产权面积进行合理货币置

换。在解危公告规定时间内完成签约并腾空房屋解危的予以适当

奖励。  

安置房综合成本价和等面积优惠、超面积优惠、产权面积货

币置换及奖励标准，按具体解危实施方案执行。 

（二）保障措施。 

1．为有效解决解危方式与现行征收方式存在差距形成的矛

盾，保障危房住户的切身利益，顺利推进危房解危工作，实施证

据保全措施：由市征收办对危房详细资料进行证据保全，如危房

所在地块3年内实施征收，届时按征收方案重新结算，货币补差。 

2．对未采取解危方式解危的危房住户，仅有一套危房居住

而无法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，视同无房户，优先纳入住房保障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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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市慈善总会设立溧阳市危房解困专项慈善资金，接受社

会捐赠，为困难危房住户提供适当补贴。 

四、组织保障 

市政府成立由市长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市政府相关

部门、溧城镇、昆仑街道、天目湖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区危

险住房解危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城区危险住房解危工作的实

施、监督和管理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委，

具体负责解危日常工作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与危险住宅同幢的商业、办公等其他产权房屋的解危

参照本办法精神执行。 

（二）凡产权人申请采用解危方式解危的，需按照危房鉴定

程序（详见附件）申请鉴定。鉴定结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按本

办法执行。 

（三）市年度解危计划由市住建委于上一年度11月底前予以

公布。 

（四）本办法与上级新的危房解危政策规定不一致的，按上

级政策规定执行。 

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溧阳市城镇危房鉴定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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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 

1．委托鉴定，由产权人或使用人填写《溧阳市房屋安全鉴

定委托书》，并提供房屋权属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．鉴定机构现场初步调查，收集资料，确定鉴定目的、范

围和内容。 

3．委托方自由选取在市房屋安全鉴定所备案的第三方房屋

安全检测机构，双方签订《委托检测合同》，并由检测机构出具

《检测方案》。 

4．检测机构依据《检测方案》开展现场检测，鉴定机构对

其检测行为进行现场监督。 

5．鉴定机构根据《检测报告》及现场鉴定查勘记录情况进

行分析、计算（根据室内分析结果，确认是否需要补充检测）。 

6．鉴定机构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出具《鉴定报告》，并提出

处理建议。 

7．经鉴定为危房的《鉴定报告》，由市房屋安全鉴定所组

织3名江苏省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库成员进行评审，鉴定机构根据

专家评审意见完善并出具《鉴定报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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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  送：市委办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 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1月13日印发   


